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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是专业从事环境技术研究和提供污染防治系统解决

方案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 1992 年成立，前身为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垫衬工程处，总资产

16 亿元。公司拥有北京市企业技术中心，是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理事单位、中国城市环境

卫生协会副理事长单位、国际土工合成材料协会和国际土工合成材料施工协会会员单位、中国

环境修复产业联盟发起单位。目前公司已形成了以城市环境、工业环境和环境修复为主的三大

经营体系，专注于固体废物、废液等污染防治技术及污染土壤、工业场地、矿山、水体等环境

修复技术研发、环境工程技术服务、环保设施投资运营等，目前已完成近 600 项国内外大型环

保工程，获得了国内外多项奖励和荣誉称号。  

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5 年全额出资成立了江苏欣润生活垃圾发电有

限公司（该公司于 2016 年 7 月更名为泗洪高能环境生物质能有限公司），投资建设泗洪县生活

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泗洪垃圾焚烧发电厂位于泗洪县青阳镇重岗乡，泗洪县生活垃圾填埋场

北侧，一期设计日处理生活垃圾 300 吨，采用 1 台设计焚烧能力 300t/d 的机械炉排炉、配套 1

台7.5MW纯凝发电机组。该项目环评报告于2015年取得江苏省环境保护厅批复（苏环审〔2015〕

49 号）。于 2018 年 12 月通过环保“三同时”验收。  

根据泗洪县环卫所统计，2012 年全县生活垃圾清运量 7.83 万吨，2013 年村镇垃圾开始进

入泗洪县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2017 年泗洪县实际垃圾清运量已达 20.07 万吨（550t/d），四年

间增长了近 2.5 倍。根据城管局环卫所计划，生活垃圾焚烧厂建成后，生活垃圾将全部焚烧处

理，生活垃圾填埋场仅作为备用，但已建的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一期工程处理规模为 300t/d，

已不能满足泗洪县目前实际清运垃圾量。根据《江苏省泗洪县城市总体规划（2014-2030）》以

及《泗洪县生活垃圾收运处理设施专项规划（2016-2030）》等预测的泗洪县人口和生活垃圾产

生量数据，泗洪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进行二期扩建，新增 1 台设计焚烧能力 500t/d 的机械炉

排炉、配套 1 台 7.5MW 纯凝发电机组，扩建后全厂生活垃圾处理能力达 800t/d。二期扩建项

目环评报告于 2017 年 8 月取得原泗洪县环境保护局批复（洪环预〔2017〕3 号）。目前，该项

目正在建设中，实际按照 1×400t/d 垃圾焚烧炉及 9MW 汽轮发电机组的规模建设。 

目前本项目运行存在以下问题： 

1、一期工程规模 300t/d，二期规模 500t/d 从运行调整以及相互备用的角度不能满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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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500t/d 焚烧炉出现故障 300t/d 焚烧炉不能满足故障调整状态下处理要求。 

2、一期工程为一台 300t/d 处理量焚烧炉，2019 年入场处理量 7-12 月份平均为 466.6t/d 去

除渗滤液后入炉处理量为 338.8t/d，超负荷率达到 1.128。长期严重超负荷运行将大大减少每年

运行时间严重损害设备寿命并造成环保事故。根据《生活垃圾焚烧厂评价标准》CJJ/137-2019

要求，入炉垃圾量额定负荷应控制在 110%以内，要求项目一期焚烧炉需尽快完成增容技改完

善工作，确保完全稳定、环保达标运行。由于二期已经按照 400t/d 在建，一期工程如不尽快完

成技改，总规模无法达到规划 800t/d 的处理要求。 

3、一期工程焚烧炉设计点为 6280KJ/kg，垃圾热值超过焚烧炉设计点则焚烧炉必须降低

处理量运行，若按照二期焚烧炉设计点 7326KJ/kg 计算，一期焚烧炉处理能力将从 300t/d 降低

到 257t/d，影响焚烧厂的总处理能力。 

基于以上问题，在满足规划要求、生产安全的前提下，需要做如下调整： 

1、对一期工程扩容改造工程将 300t/d 焚烧炉扩容至 400t/d，加上二期在建的 400t/d，既

满足规划中二期增加 500t/d 处理规模要求，又能满足生产安全要求。 

2、焚烧炉原设计点为 6280kj/kg，2019 年垃圾检测热值已经超过原报告中焚烧炉设计点，

因此需要将焚烧炉设计热值调整到 7326KJ/kg、配套汽轮发电机组进行重新调整。 

3、由于垃圾热值增加，余热锅炉蒸发量增加经过平衡计算，需要将二期工程批复的 7.5MW

汽轮发电机组调整至 9MW，在满足处理能力同时提高全厂热利用效率。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国家鼓励有关单位、专家和公众以适当方式参

与环境影响评价。在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过程中引入公众意见调查，目的是了解公众对项目建

设的意见、要求和期望，从而在项目环评阶段能够更加全面、综合地考虑广大公众的利益，并

认真汲取有益的建议，使项目的规划设计更趋完善和合理，制定的环保措施更符合环境保护和

经济协调发展的要求，从而最大限度发挥建设项目的环境、经济、社会效益，达到可持续发展

的目的。在本次环评公众参与工作中，采取媒体公告和登报等形式征求有关单位、公众的意见。 

公众参与工作贯彻于工作的始终，确定以下原则： 

（1）体现公众对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的重大事件的知情权，维护绝大多数公众利益，提

高公众保护环境的参与意识。 

（2）通过网上公示、报纸公示、张贴公示等形式让公众了解本次建设项目的基本情况和

配套环保措施情况，包括有益的和有害的影响，长期的和短期的影响，影响是否可以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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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综合反映公众对项目可能产生的环境影响，以及对当地经济建设和周边村民生活影

响的态度。 

（4）公众参与对象应具有代表性、公正性，参与方式公开。 

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相关要求，泗洪高能环境生物质能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06 月 15 日进行了第一次公示。公示内容如下： 

一、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泗洪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一期技改工程； 

项目选址：江苏省泗洪县青阳镇重岗社区袁集路东侧； 

建设内容：总投资约 1000 万元，将一期工程 300 t/d 机械炉排炉改造为 400t/d，余热锅炉

蒸发量由 32t/h 改造至 35t/h 的余热锅炉。 

二、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泗洪高能环境生物质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25-85699116 

邮寄地址：宿迁市泗洪县重岗社区泗洪高能环境生物质能有限公司； 

邮箱：707226190@qq.com。 

三、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名称 

江苏环保产业技术研究院股份公司。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网络链接: http://www.jshbgz.cn/hpgs/202006/t20200615_442646.html 

五、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在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编制过程中，公众可下载并填写公众意见表，向建设单位提

交，方式如下： 

1. 邮箱：707226190@qq.com； 

2. 邮寄：宿迁市泗洪县重岗社区泗洪高能环境生物质能有限公司。 

2.2 公开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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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方式为网络公示。 

公示网址：江苏环保公众网（http://www.jshbgz.cn/hpgs/202006/t20200615_442646.html）。 

第一次网上公示截图见图 2-1。 

  

图 2-1  第一次网上公示截图 

2.3 公众意见情况 

第一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期间，未收到有效公众意见。 

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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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书初稿编制完成后，泗洪高能环境生物质能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8 月 18 日进行了征

求意见稿公示，公示时间为 2020 年 8 月 18 日起的 10 个工作日。公示内容为如下：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 

 http://www.jshbgz.cn/hpgs/202008/t20200818_444512.html  

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至宿迁市泗洪县重岗社区泗洪高能环境生物质能有限公司办公

室查阅。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本项目位于江苏省泗洪县青阳镇重岗社区袁集路东侧，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为本项目厂

界外延 3500m 矩形内的居民及其他利益相关者。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网络链接 http://www.jshbgz.cn/hpgs/202008/t20200818_444512.html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在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过程中，公众可下载并填写公众意见表，向建设单位

提交，方式如下： 

1、电子邮箱：707226190@qq.com 

2、邮寄地址：宿迁市泗洪县重岗社区泗洪高能环境生物质能有限公司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起止时间：自公示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 

3.2 公示方式 

3.2.1 网络公示 

网络公示时间：2020 年 8 月 18 日起的 10 个工作日。 

公示网址：江苏环保公众网（http://www.jshbgz.cn/hpgs/202008/t20200818_444512.html）。 

网络公示截图见图 3-1。 

http://cgj.nanjing.gov.cn/hudongjiaoliu/dczj/202008/t20200803_231851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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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第二次网上公示截图 

3.2.2 报纸公示 

报纸公示时间：2020 年 8 月 20 日和 2020 年 8 月 26 日两次。 

报纸名称：宿迁日报。 

报纸公示第一次截图见图 3-2，报纸公示第二次截图见图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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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第一次报纸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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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第二次报纸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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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张贴公示 

张贴公示时间：2020 年 8 月 18 日起的 10 个工作日。 

张贴公示地点：泗洪县重岗学校公告栏、重岗街道公告栏、重岗卫生院公告栏、后陈村公

告栏、大谢村公告栏、梁庙社区公告栏、林场村公告栏、袁集村公告栏、重岗街道安置办公告

栏 

现场张贴公示照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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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岗街道林场村张贴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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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陈村张贴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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泗洪县重岗学校张贴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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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岗医院张贴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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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岗街道张贴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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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庙社区张贴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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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重岗街道安置办张贴公示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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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谢村张贴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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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集村张贴公示 

3.3 查阅情况 

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报告书纸质版存放于宿迁市泗洪县重岗社区泗洪高能环境生

物质能有限公司办公室查阅。公示期间未有公众前来查阅征求意见稿。 

3.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意见，建设单位在未来项目建设期及运行期都会虚心采纳公众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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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本项目采用了网络公示、报纸公示、张贴公示等三种公示方式，未采取其他公众参与方式。 

5 其他 

《泗洪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一期技改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存放于建设单位宿迁市泗

洪县重岗社区泗洪高能环境生物质能有限公司办公室，供公众查阅。 

查阅时间：工作日上午 09:00~12:00，下午 14:00~17:00。 

6 诚信承诺 

诚 信 承 诺 

我单位已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在《泗洪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一

期技改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阶段开展了公众参与工作。 

我单位承诺，本次提交的《泗洪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一期技改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公众

参与说明》内容客观、真实，未包含依法不得公开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如存在

弄虚作假、隐瞒欺骗等情况及由此导致的一切后果由泗洪高能环境生物质能有限公司承担全部

责任。 

 

 

 

 

承诺单位：泗洪高能环境生物质能有限公司 

承诺时间：2020年9月2日 


